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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3         证券简称：联创股份         公告编号：2021-097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联创股份”）

于 2019年 3月 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山东联创产

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等相关收购

协议暨收购华安新材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签署《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山东联创产业发

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多盈节能环保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3 名投资者之

<股权收购协议>》、《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明文勇等 33名投

资者之<股权收购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1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公司与山东多盈节能环保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3名投资者之股权收

购协议》等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依据《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多盈节能环保

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3名投资者之<股权收购协议>》约定，联创股份已经支

付山东多盈节能环保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盈节能”）等 3名投

资者股权转让款 9462.3 万元。为使协议顺利实施，并逐步消除担保事项，联创

股份与多盈节能等 3 名投资者就山东华安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新

材”）股权转让款剩余款项付款事宜及华安新材给山东宏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宏信化工”）担保事宜进行了沟通，各方经平等友好协商，一致达

成《股权收购补充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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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股份或上市公司） 

乙方： 

乙 1：山东多盈节能环保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盈节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040906523513，住所：潍坊市坊子区凤凰街 39

号 2号楼，法定代表人：邹方明。 

乙 2：中兴盛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盛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5340934918J，住所：天津市河北区光明道 24

号 C座 101室 04，法定代表人：邹方平。 

乙 3：烟台源创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源创投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31260142XD，住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珠江路 28号，执行事务合伙人：烟台源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山东华安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新材） 

本补充协议中以上甲方、乙方合称为“各方”，单称为“一方”。 

2019年 3月 1日甲乙双方签署的经甲方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批准

的《山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多盈节能环保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等 3名投资者之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协议，截至目前甲方

已经支付乙方股权转让款 9462.3万元，支付进度为 30%。为使协议顺利实施，甲

方与乙方就多盈节能等的华安新材股权转让款剩余款项付款事宜及华安新材给山

东宏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信化工）担保事宜进行了沟通，各方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经平等友好协商，一致达成股权收购补

充协议如下： 

第一条 甲方向乙方支付现金对价的时间进度调整安排 

1.1各方同意，甲方向乙方支付现金对价的时间进度安排调整如下： 

甲方收购华安新材 45.71%股权之现金对价支付安排 

分期安排 交易对方 支付时点 
支付现金对价

比例（%） 

支付现金对价

（万元） 

第一期 
多盈节能 

已经支付部分 30.00 
5,307.00 

中兴盛世 2,8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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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创投资 1,326.60 

第二期 

多盈节能 

2021年9月30日之前 10.00 

1,769.00 

中兴盛世 943.00 

源创投资 442.20 

第三期 

多盈节能 

2021年10月15日之前 

已解除担保

4,995万元，

对应的资金

3,554万元 

1,993.22 

中兴盛世 1,062.53 

源创投资 498.25 

第四期 

多盈节能 

相应担保解除之日起15个工作日

内 

新解除担保部

分对应的资金 

原协议 3.8款

公式计算 

中兴盛世 
原协议 3.8款

公式计算 

源创投资 
原协议 3.8款

公式计算 

第五期 

多盈节能 

1.2条约定的5000万相应担保解除

后10个工作日内 

10.00（按照

5000万相应担

保解除的比例

支付） 

1,769.00 

中兴盛世 943.00 

源创投资 442.20 

1.2依据原协议 3.7约定“基于本协议确认的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的担保情

况，其中华安新材为宏信化工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0.00万元（人民币）(人民币

伍仟万元整)由乙方协调宏信化工在乙方收到本协议第 3.6款约定的第二期款项

后一个月内以甲方认可的方式向华安新材提供反担保措施”。双方同意，乙方同

意甲方将原应于第一期支付的 10%价款延期至上述 5000万元担保解除后再向乙方

支付作为条件，由甲方在 2021年 9月 30日之前向乙方支付转让总价款的 10%，

上述金额为本补充协议第二期支付的金额。 

1.3原协议 3.5 条约定华安新材为宏信化工按担保金额为 27,165.00 万元

（人民币贰亿柒仟壹佰陆拾伍万元整），甲方承诺，在 2021 年 10 月 15 日之前，

就已经解除担保部分，根据原协议 3.8 条的规定计算应支付相应的现金对价金额。

上述金额应作为本补充协议第三期的支付现金对价。 

1.4 2021年 9月 30日之后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相应担保解除之日起 15个工

作日内，就新解除担保部分，根据原协议 3.8 条的规定计算应支付相应的现金对

价金额。上述各期金额应作为本补充协议第四期的支付现金对价。 

1.5工商银行周村支行涉及的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担保原则上 2021年 12月

31日前解除（最晚不超过 2022年 6月 30日前），在上述期限之前，甲方承诺华

安新材继续为宏信化工提供担保。逾期未解除的，乙方应提供相应的反担保措施，

否则甲方将自动扣减待解除金额之等值现金对价。双方同意并认可，该项担保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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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之前，仅影响该部分金额对应解除担保的对价支付，不影响其他根据本补充协

议约定的其他对价支付。 

1.6本补充协议 1.2条约定的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担保 5000万元，根据原协

议约定应于 2023年 12月 31日之前解除，甲方以宏信化工已提供的顺酐设备质

押作为上述担保解除的反担保措施（在此期间乙方或宏信化工可以根据需要提供

经甲方认可的其他担保措施替换上述担保物）。华安新材对宏信化工 5000万相

应数额担保解除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就解除担保部分，甲方按照以下公式向

乙方支付现金对价：（该次解除的担保金额/5000 万）*3154万元，上述金额应

作为本补充协议第五期支付现金对价。上述 5000万担保全部解除后，甲方承诺

解除宏信化工已提供的顺酐设备质押或乙方或宏信化工提供的其他担保方式。 

第二条  违约责任 

2.1若甲方违反本补充协议的约定，未在约定的任一期限内足额支付当期应

当向乙方支付的现金对价，甲方除需要依据本补充协议继续履行外，还应按照原

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且甲方应就其该期应支付的现金对价的总额的

1‰/天自本补充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至甲方实际付款完成之日向乙方

支付延迟履行违约金。 

2.2如甲方在乙方解除华安相应担保情况下未按约定支付现金对价，则甲方

承诺：（1）如宏信化工通过偿还银行贷款方式完成华安新材担保解除，则甲方

同意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50%向宏信化工提供解除担保对应的银行贷款金

额的借款；如宏信化工通过替换担保的方式完成华安新材担保解除，则甲方承诺

提供银行认可的担保方式以替换宏信化工对应提供的担保。以上情况应视作乙方

担保已解除，不影响乙方向甲方要求支付解除担保之对价权利。 

2.3甲方同意以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淄博联创聚氨酯有限公司股权就其存在

违约情况所对应金额提供保证责任。 

2.4除本补充协议约定外，若乙方不能在承诺时间督促宏信化工解除相关银

行贷款担保则按照《股权收购协议》相关约定继续执行。 

2.5双方同意，由于甲方已实际控制华安新材，华安新材的任何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经营业绩、生产状况（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事故）都不得构成甲方不按

照本补充协议履行支付的抗辩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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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九十三次会议决议； 

2、《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月 22日 


